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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113年2月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3年2月26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所小會議室 

主席：蘇主任詩敏 

出席人員：趙秘書孝芳、黃課長聖育、蔡課長美慧、李課長雅雲、曾人事于榳、

蔡會計宇富、研考賴心郁 

紀錄：賴心郁 

壹、戶政列管檢核表檢討及各課室業務報告 

※研考報告 
一、 有關113年度戶政考核執行計畫，1月份列管事項除尚未至辦理期程或尚

在進行中之業務外，均無缺失，請各課室主管賡續督導課內同仁。 

二、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4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使用自然人憑證進

行「線上申辦戶籍登記服務」申辦作業，目前已開放17項線上申辦項

目，將持續檢視再新增便民服務，請協助宣導多加利用線上申辦戶籍

登記服務。 

三、 【協助宣導】因「真實駭客」之釣魚攻擊，均使用業務相關主旨及內

容，請各課室協助宣導並強化同仁認知判斷訓練及調整使用習慣，提

升同仁資訊安全的意識，共同面對險峻的資安環境，遇有難以判斷郵

件時請洽資訊承辦同仁。 

四、 【協助宣導】113年民政局情感關係工作坊自113年3月9日至4月28日，

共辦理5場次，凡在本市設籍、居住、就業或就學，25至45歲單身朋友

皆可參加（詳情請參閱本府民政局官網－婚育人口專區）。 

※人事室報告 

一、 本所符合申請112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資格之同仁，請於今(26)
日前至 MyData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之「生活津貼申請」並繳驗相

關證件（註：在本所第1次申請需上傳戶口名簿或電子戶籍謄本掃描

檔，確認親子關係），倘無法於前開期限內申請，請先口頭通知人事

室，俾於最後申請期限於113年4月10日前辦理（詳細內容已於113年2月
2日發送電子郵件至同仁公務信箱）。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834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834
https://ca.gov.taipei/cp.aspx?n=A1CCB8CCA85C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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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導杜絕酒後駕（騎）車為政府之重大政令，員工如有酒駕或拒絕酒

測之違法行為者，除違反行政秩序罰及刑事法令外，亦應衡酌其事實

發生之原因、損害程度或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等因素，依公務人員

考績法、公務員懲戒法、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

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表等相關規定覈實評定適當之

考績等次、課予相當之行政懲處或移付懲戒，俾維護自身及他人生命

財產安全，以及本府員工形象。 
三、 經查本年度同仁任同一職務滿4年以上者計有7人（不含得不列入遷調

範圍之同仁），依規定應遷調人數不得低於上開期滿人數五分之一，至

少應遷調2人，請各課課長檢視課內同仁職務調整事宜。 

※會計室報告 

本所截至113年1月歲入執行率120.99%。歲出執行率90.35%，經常門預算

執行率90.26%、資本門預算執行率100%。 

※戶籍登記課報告 

環境部函送有關113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經檢視修正後之內

容，目前本所製證印表機所用黃色碳粉未取得環保標章，恐影響前揭評核對本

機關績效，將再與本府民政局討論應變措施。 

※戶籍資料課報告 

本課室無報告事項。 

※行政庶務課報告 

113年2月份（至23日止）公文件數432件較去年同期686件減少。公文含限

期案件之平均處理天數為0.36天（符合民政局標準0.5天內），請各課室持續注

意公文處理時效，應隨到隨辦勿積壓及持續維繫公文處理品質。另本月份非密

件紙本來文轉線上簽核比率100%，符合公文處理規定（符合秘書處標準97%
以上）。 

※主席裁示 
一、 請各課室主管轉達課內業務承辦人加強注意文書處理規範，尤其是三

層決行相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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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戶籍登記課接收出生通報後續行政作業，請承辦人確實依規定至

系統辦理登錄新生兒資訊。 
三、 113年4月8日係本市議會第14屆第3次定期大會開議日，近日將有本次議

程內容通知，請各課室多加留意。 
四、 有關各課室同仁業務調整，請優先依人事室報告之同一職務滿4年同仁

名單評估。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3時05分 


